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发集团”、“上市公司”或“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兴发

集团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情况 

2019 年 8 月 2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395 号），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2019

年 8 月，上市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购买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瑞硅材料”）50%股权相关事项，分别向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宜昌兴发”）发行 74,972,473 股股份、向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帆达”）发行 112,458,709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2019 年 12 月，上市公

司实施了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分别向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发行 16,393,442 股股份、向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16,393,442

股股份、向湖北晟隆达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16,393,442 股股份、向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16,393,442 股股份、向上海北信瑞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32,786,885 股股份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上述新增股份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2019 年 12 月 10 日由上海证券交

易所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028,232,663 股（包括 2019 年 11 月 11 日上市公司完成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1,526 万股）。2020 年 4 月 22 日，上市公

司完成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工作，共授予股份 316

万股，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031,392,663 股。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上市

公司总股本为 1,031,392,663 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是向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发行股份的一部分，共计 29,544,548 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金帆达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如下： 

承诺主体 承诺事项 目前状态 

金帆达 

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

转让。12个月后分三次解禁，每12个月解禁一次； 

第一次解禁（新增股份上市之日满12个月后）股份数=标的公司2019年承诺实现的

净利润数÷三年合计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股票发行数量－2019年业绩补偿股数； 

第二次解禁（新增股份上市之日满24个月后）股份数＝（标的公司2019年承诺实现

的净利润数+2020年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三年合计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股票发行数

量－第一次解禁股份数－2019年及2020年业绩补偿股数； 

第三次解禁（新增股份上市之日满36个月后）股份数＝尚未解禁股份数－2021年业

绩补偿股数－减值补偿股数。 

如解禁股份数按照上述计算公式为负的，按照解禁股份数为0执行。在上述股份锁

定期限内，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配股、送红股、转增股本等

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如本公司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暂停转让本公司在上

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

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

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

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

算公司报送本公司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

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如果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或要求的，本公

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意见或要求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

执行。 

正常履行中，未

违反相关承诺 

（二）业绩承诺与利润完成情况 

1、业绩承诺情况 

2019 年 3 月 23 日，上市公司与宜昌兴发、金帆达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就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的相关事宜约定如下： 



宜昌兴发、金帆达承诺：兴瑞硅材料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实现的经

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79,322,579 元、359,839,006 元和 424,055,107 元。 

考虑到本次交易评估机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对兴瑞硅材料未来

现金流预测时考虑了本次交易涉及的募投项目，为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宜昌

兴发、金帆达承诺在计算每年承诺业绩实现情况时，对每年使用募集配套资金的

部分，按同期 3 年期银行贷款利率、实际使用的额度、占用时间，并考虑剔除利

息资本化影响后，计算资金成本，并在计算年度实际净利润数时予以单独扣除。 

兴瑞硅材料上述实际净利润数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数为准。 

2、业绩完成情况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勤信专字[2020]第 0443

号《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

告》：兴瑞硅材料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使用募集资金部分的资金成本

（剔除利息资本化影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30,979.35 万元。宜昌兴发、金

帆达承诺兴瑞硅材料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不低于

人民币 27,932.26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10.91%。宜昌兴发、金帆达关于兴

瑞硅材料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已实现。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8 月 24 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9,544,5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1 名，为公司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 
浙江金帆达生化

股份有限公司 
184,605,692 112,458,709 29,544,548 2.86% 

注：以上数据为截至 2020 年 8 月 1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系统查询

结果。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项目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流通股

数（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317,745,670 30.81 -29,544,548 288,201,122 27.94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713,646,993 69.19 +29,544,548 743,191,541 72.06 

总股本 1,031,392,663 100.00 - 1,031,392,663 100.00 

注：以上数据为截至 2020 年 8 月 13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系统查询

结果。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兴发集团本次解除股份限

售的股东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违反其所做出的公开承诺的行为，

履行了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

存在实质性障碍，兴发集团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